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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重新签订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的议案 

 

一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

经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5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签署了《金融服务框架协

议》，协议期限 3 年。鉴于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将于 2018

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经公司与财务公司协商，拟重新签订《金

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，与公司 2015 年度审议通过的《金融服务

框架协议》比较，本次签署的协议修订内容如下： 

1、将第一条、第三条和第四条第一项第 7 款中的“中国

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”修改为“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”。 

2、将第四条第一项第 6 款中的“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

员会”修改为“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”。 

3、将第一条中的经核准的经营范围为修改为“对成员单

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

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；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

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

投资；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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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

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

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

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。”  

4、将第四条第（一）项第 1 款中“乙方及其所属公司在

甲方存款每月余额不超过 30 亿元人民币”修改为“乙方及其

所属公司在甲方存款每日余额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”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 

（一）关联方关系介绍 

本公司是财务公司的参股股东（持有财务公司 35%股

权），且本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平煤神马

集团，签订此金融服务协议属于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企业名称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

注 册 地：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中段 21 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成立时间：2013 年 7 月 22 日 

注册资本：10 亿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、信用鉴证

及相关的咨询、代理业务；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

付；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；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；办理成

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；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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兑与贴现；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、

清算方案设计；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；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

及融资租赁；从事同业拆借；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；固

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；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

赁。 

财务状况：截至 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财务公司资产总

额 802,004.54 万元，净资产 111,750.76 万元，2018 年 1-11

月营业收入 18,540.48 万元，利润总额 9,754.14 万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基本原则  

（一）存款业务 

1、按照“存款自愿、取款自由”的原则，甲方为乙方提供

存款服务，乙方及其所属公司在甲方存款每日余额不超过 50

亿元人民币，甲方给乙方的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

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基准利率，也不低于甲方给其他中

国平煤神马集团成员单位的存款利率水平。 

2、如甲方的基本财务指标不符合《企业集团财务公司

管理办法》第 34 条等的规定，则乙方不再将其货币资金存

放于甲方。  

（二）结算业务 

乙方在甲方开立结算账户，并签订开户、网上结算协议，

甲方为乙方及其所属公司提供收款、付款服务，以及其他与

结算业务相关的辅助服务。提供上述结算服务，甲方收费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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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于同业的收费水平，同时也不高于甲方向中国平煤神马集

团成员单位提供同类业务的收费水平。  

（三）贷款业务 

经乙方及其下属公司申请，甲方可根据自身经营计划并

按另行订立的贷款协议为乙方及其下属公司提供贷款服务。

另行订立贷款协议必须符合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

交易实施指引》的相关规定。甲方向乙方及其下属公司发放

贷款的利率不高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贷款利率；同

时，不高于甲方向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成员单位发放同类贷款

所定利率。委托贷款手续费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。 

（四）其他 

1、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有权结合自身利益自行决定是否

需要及接受甲方提供的上述服务，也有权自主选择接受其它

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。  

2、财务公司出现支付困难的紧急情况时，按照解决支

付困难的实际需要，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承诺增加相

应资本金额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各项金融服务，遵循

平等自愿、优势互补、互利互惠、共同发展的原则进行，本

公司持有财务公司 35%的股份，可从财务公司的业务发展中

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，本次重新签订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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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于拓展本公司融资渠道，加速本公司资金周转，进一步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，降低财务费用，节约融资成本，

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。 


